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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学字„2020‟1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     《东北大学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0 年第

二十三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落

实好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有关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东北大学 

2020年 12月 17日 

 

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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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办法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深入贯彻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

神，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

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1 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

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3 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

员职业能力标准（暂行）》（教思政〔2014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

进一步加强学校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和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学校实行专兼结合、以专为主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方

针。兼职辅导员队伍是专职辅导员队伍的有效支撑与补充，根据

职责权限，由专职辅导员带领履行岗位职责，开展大学生日常思

想政治教育工作。一般经学校遴选，由本学院优秀研究生担任。

有两年制推免辅导员经历的学生优先考虑。 

第二条  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由学生工作处负责。 

第三条  兼职辅导员的工作职责 

兼职辅导员在学生工作处的领导下，在各学院的具体要求和

指导下，开展各项学生工作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按照《东北大学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

制的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坚持以“三个牢固树立”“四有好老师”

“四个引路人”“四个相统一”好老师评价标准为价值引领，为

人师表，率先垂范，配合专职辅导员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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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协助专职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

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、日常事务管理、党团和班级建设、学业

指导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、网络思政、危机事件应对、职业规

划与就业指导、理论实践研究等。 

（三）深入到学生中去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，并及时反馈给

专职辅导员。协助专职辅导员了解并解决学生在思想、学习和生

活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  

（四）积极完成学校、学院（部）布置的其它学生工作。 

第四条  兼职辅导员的任职条件与资格 

（一）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

和学校的稳定。 

（二）热爱学生工作，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，品行端正，为人

师表。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，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和沟通协

调能力。能够处理好自身学习和兼职辅导员的工作关系，工作量

约为专职辅导员的三分之一。 

（四）本学院全日制在读低年级硕士及博士研究生。 

（五）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，综合表现优秀。 

（六）在校学习期间具有主要学生干部工作经历。 

第五条  兼职辅导员的配备与选聘 

兼职辅导员配备数量由各学院根据实际需要申报，由人事

处、学生工作处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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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选聘原则：坚持以德为先、择优录用；坚持程序规范，

过程透明，“岗位、职责、人选”三公开；坚持权责一致，注重

发挥学院积极性，学校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规范程序、实施监管。 

（二）选聘时间：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的开学初进行，聘期

1 年。 

（三）选聘程序 

1．学生工作处公布拟选聘的兼职辅导员岗位数量、职责。 

2．应聘人员自愿报名，由各学院组织选聘考核。 

3．学院选聘考核结果报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审批通过后备

案。 

4. 学院与兼职辅导员签订兼职工作协议。 

第六条  兼职辅导员的管理与考核 

（一）兼职辅导员的管理与考核具体工作由学院负责，考核

结果报学生工作处审批，原则上每年考核 1次。 

（二）学校对优秀的兼职辅导员进行表彰，纳入辅导员评优

奖项。 

（三）所有班级必须由专职辅导员直接负责。 

（四）兼职辅导员在专职辅导员指导下开展工作。兼职辅导

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由专职辅导员和学院

负责，同时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兼职辅导员批评教育或相应处理；

对于考核不合格、学生反映意见强烈或者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的兼

职辅导员，由学院负责处理，处理结果报学生处审批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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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兼职辅导员的待遇 

1.兼职辅导员的薪酬原则上参照新入职辅导员绩效工资的

三分之一确定，由学校统一购买商业保险。 

2.兼职辅导员可享受学校专职辅导员的业务学习与培训待

遇。 

3.对于考核获得两次优秀的兼职辅导员，若报名竞聘学校专

职辅导员岗位，在学校专职辅导员岗位考核工作中择优优先聘

用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

释，特殊事宜由学校研究决定。 
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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